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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项目进行时

本报讯 昨日，社区记者路过达城西外塔石路
和万兴路看见，在绿树掩映的人行道边，又新建了两
座漂亮的公厕。一座位于体育馆对面，一座位于罗
浮广场后面，给市民的休闲生活带来了方便。

据了解，位于塔石路体育训练馆对面的公厕，为
市环卫处建设，建筑面积70平方米，于3月初开工，
日前基本完工。另一座位于罗浮广场后面万兴路旁
边的公厕，为罗浮广场开发商建设，建筑面积60平
方米，日前已完工，将于近期对外免费开放。

据市环卫处公厕管理所负责人杨所长介绍，截
至目前，老城和西外共有公厕56座，其中老城区有
32座，西外24座。在新建城区公厕的同时，他们还
对原有陈旧落后的公厕进行了升级改造。截至目
前，已完成升级改造的公厕12座。在改造过程中，
他们特别注重人性化因素，专门增设了方便老年人、
残疾人如厕的专用蹲位和马桶，设置了安全的栏杆、
无障碍通道等，极大地方便了残疾人等的如厕需求。

针对近来有的公厕公物损坏严重的情况，杨所
长呼吁广大市民要爱护市政公共设施，自觉维护城
市公厕的整洁安全。

（本报社区记者 谯继 邱一彪）

西外新增两座漂亮公厕

城市管理大家谈

这些规定要清楚，小心被罚！
我市出台中心城区公园广场管理暂行办法

五治工程在行动

本报讯 城管执法人员与聋哑人通过纸笔的方
式无声交流，最终用耐心和真情感动了对方，老人主
动提出不再占道摆摊。近日，这件事情在“达州城
管”的微博里被纷纷传播，不少网友称这才是温情执
法传递正能量。

5月18日上午，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一大队一中
队执法人员在巡逻中发现朝阳农贸市场外一老太在
占道经营刀具，立即上前和沟通劝导，但她却一言不
发，怎么说也不搭理人，通过周围群众了解，原来她
是聋哑老太。根据对残疾人或弱势群体的人性化执
法要求，城管队员就用纸笔写下文字劝其离开，并帮
她寻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谢谢，谢谢，真的要谢谢你，是个城管好人！”5
月18日，中心广场处一老人激动地向城管人员说
道。原来是一位老人背着一大筐枇杷在中心广场
卖，一中队中心广场队员在巡逻时发现上前制止，劝
老人到农贸市场。但老人的枇杷实在太多，一个人
搬不动，城管队员毫不犹豫，帮助老人将货物搬到农
贸市场，老人感激不尽。

市城管执法局直属一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其
实在日常的执法工作中，很多时候都不知不觉得融
入了人性化，合理地人性化执法不但不会阻碍执法
工作的开展，反而会成为有效的助推剂。

（本报记者 李泽希）

通过纸笔无声交流
城管温情劝导聋哑摊贩

推进“五治”工程贵在持之以恒
□徐冬

昨日，记者从市
城管执法局获悉，为
加强达州市中心城
区城市公园和广场
环境秩序管理，给广
大市民、游客营造清
洁优美、舒适和谐的
休闲旅游环境，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结合中心城区城市
公园和广场管理实
际，我市制定了《达
州市中心城区城市
公园和广场环境秩
序管理暂行办法》，
已经市政府第12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自 2017年 6月 1日
起施行。那么，《暂
行办法》对市民的哪
些 行 为 进 行 了 规
范？带着市民关心
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

自2014年“五治”工程实施以来，我市城乡
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由“脏乱差”向“洁齐
美”的转变，城乡面貌更美，居住品质更高，城市
更能留人。此外，通过持续的宣传、治理，“五
治”工程逐步深入人心，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
的行为方式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大
家参与“五治”工程的积极性得到增强，以前的
“干部干、群众看”正在向“干部群众一起干”转
变。

成绩值得肯定，但问题更应清醒认识。与
发展的趋势相比、与城市的定位相比、与群众的
愿望相比，推进“五治”工程过程中存在的差距
和不足还比较明显。这集中表现为个别地区、
个别部门思想认识不到位，缺乏主动抓、重点
抓、深入抓、长期抓的韧劲，激情不高、消极厌
战；部分职能部门间的监管界限不够明确，职能
作用发挥不到位，有空白和盲区；部分单位追求
一般化、过得去，没有按照高标准、高质量要求
进行彻底治理，背街小巷、集贸市场等区域卫生
状况不容乐观，交通拥堵、乱停乱放现象依然突
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顽疾仍然存在。此外，
基层群众没有完全发动起来，部分群众环境意
识、文明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创建文明城市
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针对上述问题，全市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深
刻认识实施“五治”工程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
想认识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上来，主动
作为、加压奋进，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把该项工
作向纵深推进。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全域、全程、
全面治理的理念，既要抓城镇、也要抓乡村，既
要抓老城、也要抓新城，既要抓主街主道、也要
抓背街小巷，让“五治”工程治理成果惠及更多
群众；要树立“一盘棋”意识，既各司其职，又密
切配合、通力协作，不讲理由、不讲条件抓好辖
区内、职能范围内各项整治工作，形成推动工作
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宣传引导，通过电视、网络、
报刊以及微信、微博等载体，多角度、全方位宣
传“五治”工程，既宣传工作成效、表扬正面典
型，又曝光突出问题、批评反面典型；要继续深
入开展“五治”工程“七进”和“除陋习、树新风”
活动，进一步激发群众爱护环境、积极参与治理
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实现全民动手、齐抓共
治。

此外，要加强督查考核，完善考评机制，畅
通监督渠道，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对成绩突出
的，要予以表彰奖励；对进展缓慢的，要予以通
报批评、督促整改；对推诿扯皮、措施不力的，要
严肃问责问效。

公园广场包括什么？

办法所称的中心城区城市公园，是指《达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2015年版）确
定的城市规划范围内，向公众提供游览、休憩、
娱乐的城市公共绿地，包括综合性公园、专类公
园（儿童公园、游乐动物园、植物园、湿地公园）
及游园等；城市广场是指中心广场、人民广场、
塔沱广场、领域广场等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公共
场所。

凡进入城市公园和广场的市民、游客，都有
自觉维护园林绿地、公共设施、城市容貌及环境
卫生、公共秩序的义务和责任，都必须遵守本办
法规定。

请注意以下行为

城市公园和广场内禁止损坏园林绿地的行
为有：侵占、毁损、围挡园林绿地；改变园林绿地
用地性质；损坏树木（竹）花草；擅自砍伐树木
（竹）；攀折花草树枝，采摘果实，或者踩踏草坪
等绿化植被；其他损坏园林绿地的行为。

禁止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有：损坏园林绿
化设施；损坏市政设施；损毁、盗窃、占用各类环
境卫生设施设备及附属设施；侵占、损坏公共体
育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的用途；其
他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

禁止影响城市容貌及环境卫生的行为有：
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便溺、乱扔烟头（蒂）、纸
屑、果皮及食品包装等废弃物；随意倾倒、抛洒、
堆放垃圾；焚烧秸秆、树叶、杂草、垃圾或者其他
废弃物等；擅自设摊经营、堆放物料、拍卖或者
兜售物品；擅自设置广告设施、招牌、标牌，张贴

广告、墙报、标语和海报等宣传品；违章搭建、堆
放、吊挂影响市容市貌物品；露天烧烤食品；焚
烧香蜡、纸钱、冥币等祭祀品；其他影响城市容
貌及环境卫生的行为。

禁止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有：携带危禁品，
打架斗殴，从事黄、赌、毒及非法集会等活动；垂
钓、猎取鸟禽、遛狗及在公共水域游泳等行为；
燃放烟花爆竹等；摆摊从事算命等迷信活动；擅
自从事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玩滑板
车、滑旱冰、甩鞭、杂耍、卖艺等扰乱公园、广场
秩序的行为；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未经批准擅
自驶入公园、广场的行为（残疾人轮椅车、婴儿
车以及经批准的执法、执勤车辆除外）；其他扰
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在城市公园和广场内进行健身娱乐活动，
应当遵守地方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使用的乐
器、音响器材等排放的音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
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得干扰周围居民正常
生活秩序。

违反规定予以处罚

违反以上规定，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公安部门等批评教育、
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予以处罚。对拒绝、阻碍
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或者侮辱、殴打城市公园和
广场工作管理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
罚；对城市公园和广场负有管理、执法责任的部
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
分；法律法规对相关违法行为已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杨万勇 本报记者 李泽希）


